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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10） 

徐委員就完備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之相關配套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衛福部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1 日起增列 6 項基改食品原料專屬號列，並於本（104）年 2 月 26

日預告修正「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及「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等 3 草案（預

定自本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並給予意見評論期 30 天。 

二、衛福部食藥署蒐集並彙整各界意見後，分別於本年 4 月 14 日及 4 月 21 日召開專家會議，討論

高層次加工品之標示、標示字體大小、實施日期及可標示非基因改造產品之範圍等，並與產

官學民達成共識，放寬屬「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且於終產品已不含轉殖基因片段

或蛋白質者，依下列方式擇一標示： 

(一)「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或「使用基因改造○○」。 

(二)「本產品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本產品加工原料中有

基因改造○○，但已不含有基因改造成分」。 

(三)「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或「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

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 

三、為避免新制實施後廠商全面改標造成資源浪費，並考量部分廠商因應法規欲更改原料來源需較

長時間，有關實施期程方面，包裝食品及食品添加物將研議至本年 12 月 31 日實施。經濟部

亦已向相關食品公會及廠商宣導，籲其配合法規即早調整因應。 

四、另科技部為有效管理我國基因改造科技實驗研發階段之相關研究，已依據貴院第 8 屆第 6 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臨時提案，同時廣納各方意見，刻正研擬「基

因改造科技管理條例」草案。主要內容係衡酌我國基因改造科技實驗管理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同時參考先進國家相關管理法規草擬而成，針對基因改造實驗研發階段訂定相關規範，供

實驗研發人員遵循。至於基因改造研究之後續配套管理，有關農業用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品

，行政院農委會依相關法規管理，並以非食用農作物為優先;有關食用之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

品，則依衛福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管理，以期符合全民之健康與福祉及環境永續之

發展。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建議應全面檢視現行大陸及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措施及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應成立平行諮詢小組，讓非

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相關意見加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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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建議應全面檢視現行大陸及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及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應成立平行

諮詢小組，讓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相關意見加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近年來因婚姻移入之新住民持續穩定成長，人數已近 50 萬人，新住民家庭需求多元，需整合

跨部會資源始能完成；爰此，行政院於本（104）年 4 月 22 日召開專案會議研商，決議成立

行政院層級之跨部會「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研議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轉型機制及精進

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等重要工作，據以研訂切合新住民所需之政策。另為順利推動

「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內政部刻正草擬該協調會報設置要點，成員包含行政院政務委員

、相關部會副首長、專家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並視新住民事務需求成立平行諮詢小組，以

廣納相關意見，營造多元友善社會。 

二、教育部為因應國內新住民、新住民子女人數逐年成長，業規劃推動相關教育政策及具體輔導措

施，簡要說明如下： 

(一)新住民部分： 

1.設置 28 所新移民學習中心：就近提供新住民及其家庭於社區內參與多元文化學習活動

之機會，並鼓勵其與家人共同參與學習。 

2.修正家庭教育法：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第 2 條，增訂「多元文化教育」為

家庭教育之範圍。 

3.放寬新住民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之入學限制。 

4.結合教育基金會推動新住民教育輔導活動。 

(二)新住民子女部分： 

1.研擬「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由教育部及各級主管教育機關分層推動

，致力於新住民子女從幼兒園至高級中等學校各階段、各項教育輔導方案，實施策略

如下： 

(1)建置新住民子女教育行政支持體系，成立專責服務系統。 

(2)規劃新住民子女教育師資培訓，深入多元文化課程。 

(3)落實新住民子女多元學習資源，完備輔助學習架構。 

(4)活化新住民多元親職功能，妥善家庭支持功能。 

2.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相關輔導措施，包括協助其華語學習、舉辦

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等。 

3.將「東南亞新移民文化」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及彈性學習節數中

實施。 

4.將尊重多元化與族群差異融入預計於 107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第四目標「涵育公民責任」中。 

(三)另因應「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之規劃，該部盤點各項現行政策及未來作為，已於本年 5

月 5 日召開研商「新住民及其子女相關教育政策」會議，藉以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更完

善之教育權益。 


